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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残疾人功能和残疾状况、康复需求与服务发展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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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深圳市残疾人的功能和残疾状况、康复需求与服务状况。方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功能、残疾和健

康分类》 (ICF)和《世界残疾报告》相关理论和方法，构建本研究理论架构，对深圳残疾人康复服务需求和服务状况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深圳市残疾人中，肢体残疾人数最多(42.5%)，言语残疾人数最少(1.5%)；一、二级残疾超过总数一半(52.8%)；福田

区残疾人数最多(19.7%)，盐田区残疾人数最少(2.2%)；0~18岁残疾儿童人数占17.4%，60岁以上是最大的残疾群体(27.0%)。在康

复需求方面，康复医疗占25.0%，功能训练占18.8%，辅助器具占23.2%，无需求占32.9%。在接受康复服务方面，年度内获得过

康复医疗占24.4%，获得功能训练占17.4%，获得辅助器具占20.4%，未获得服务占37.6%。在无障碍需求改造方面，卫生间改造

人数最多(4.6%)，上网读屏软件人数最少(0.7%)。结论 研究确认了深圳残疾人的残疾状况、康复需求与服务发展状况。深圳市残

疾人康复服务需求与供给仍有差距。建议构建精准康复服务体系，提高康复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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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The status of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 unmet needs of rehabilitation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were explicated. There was

still a gap between unmet needs and services of rehabilitation. It recommended to construct precise services dilivery based on unmet needs,

improve the full coverage and quality of service of rehabilitation.

Key word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ervice status; service needs;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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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世界残疾

报告》 [1]明确指出：加强残疾数据的收集，在国际层

面上，需要开发收集残疾人数据的一套方法、进行跨

文化的检验并一致性应用[2]。数据要求标准化且能进

行国际上的比较，监测残疾政策以及国家与国际对

《残疾人权利公约》实施的进展[3]。

在国家层面上，应将残疾包括在各类数据收集

中。基于《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nternation-

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4]统一的残疾定义可以保证数据进行国际间的比

较。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应按照联合国华盛顿残疾小组

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建议书来收集残疾数据。在现

有的抽样调查中，采用低成本、高效益以及高效率的

方法要加入残疾问题或者残疾测量模块。数据应该根

据人口特点分解成不同的形式，以便揭示残疾人亚群

的模式、趋势以及信息资料[5]。

专门的残疾调查可以获得关于残疾更全面的信

息，如流行状况、与残疾相关的健康状况、对服务的

应用和需求、生活质量、机会以及康复需求[6-7]。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2021年全球残疾问题行

动计划：增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 [8]中指出，在国际

上，需要制定方法收集残疾数据，对这种方法进行跨

文化的测试，并始终如一地应用这种方法。需要工具

以便为涉及残疾人的数据进行分类分析。数据必须标

准化并具有国际可比性，以便对国家和国际上关于残

疾政策和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进展情况进行基

准衡量和监测。在各国，数据收集工作以及分析和用

于政策与计划的数据应当包括残疾。以 ICF[9](包括儿

童和青少年版)为基础的残疾统一定义，可以用于产

生国际上可比的数据。

在现有调查中纳入标准化残疾筛选与评估模块，

对产生残疾人数据可以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有效做

法[10]。专项调查应能提供对制定政策相关的残疾特征

全面信息，例如流行率、与残疾相关的疾患、服务的

使用和需求、生活质量、机会以及康复需求[11]。进一

步按性别、年龄、收入或职业分类分析这些数据，对

揭示规律、趋势以及关于残疾人“亚群体”的其他信

息很重要。收集行政数据可提供关于服务使用者、类

型和质量以及服务费用的特定信息[12-13]。

2014年国务院残工委与中国残联、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0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开

展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的通

知》，在全国开展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与需求专项调

查，这项工作对于推动新的起点上残疾人事业创新发

展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通过调查可以建立残疾人实

名制数据。

建立残疾人实名制调查数据可以全面分析残疾人

的服务需求，为发展相关服务提供数据支持[14]。

通过采集残疾人服务和需求信息，并通过科学的

统计分析，形成科学的统计分析报告，为开展精准康

复提供数据支持。

本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 ICF、《世界残疾报告》和

“康复 2030”相关国际发展政策为依据，构建统计分

析的理论架构，对深圳残疾人服务需求和服务状况数

据的统计分析[15-19]。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深圳市发展精

准康复服务的相关政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运用深圳市残疾人实名制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2.2 统计学分析

对原始数据进行录入审核，运用 ICF对数据进行

编码，对编码数据运用SPSS 20.0版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深圳残疾人功能和残疾状况

3.1.1 主要残疾类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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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深圳市16,926名残疾人进行残疾统计

分析。残疾类别分别是肢体残疾 7,202人(42.5%)，精

神残疾 3,424 人(20.2%)，智力残疾 2,507(14.8%)，听

力残疾1,807人(10.7%)，视力残疾1,076人(6.4%)，多

重残疾601人(3.6%)，言语残疾260人(1.5%)，未填报

49人(0.4%)。

3.1.2 残疾人残疾等级分布

残疾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

5636 人(33.3%)，二级 3300 人(19.5%)，三级 4221 人

(24.9%)，四级 3720 人(22.0%)，未填报 49 人(0.3%)。

一、二级占52.8%，超过总数一半。见表1。

3.1.3 残疾人年龄分布

≤6岁326人(1.9%)，7~18岁2617人(15.5%)，19~

30岁1936人(11.4%)，31~40岁1898人(11.2%)，41~50

岁 2939 人(17.4%)，51~60 岁 2572 人(15.2%)，61~70

岁 1732 人 (10.2%)，71~80 岁 1428 人 (8.4%)，>80 岁

1411 人 (8.3% )，未填报或者填写错误年龄 67 人

(0.4%)。数据显示，60岁以上残疾人仍然是最大的残

疾群体。

3.1.4 残疾人地域分布

所属行政区划中，按照人数排列分别是福田区

3331 人(19.7%)、龙岗新区 2,935 人(17.3%)、宝安区

2786 人 (16.5%)、罗湖区 2408 人 (14.2%)、坪山新区

2235 人(13.2%)、龙华新区 858 人(5.1%)、光明新区

833 人(4.9%)、坪山新区 623 人(3.7%)、大鹏新区 517

人(3.1%)、盐田区370人(2.2%)，未填报30人(0.2%)。

3.2 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

3.2.1 婚姻状况

深圳市残疾人婚姻状况分为未婚、离异、丧偶、

已婚有配偶。统计分析发现，未婚 3334 人(19.7%)，

离异 910 人(5.4%)，丧偶 1351 人(8.0%)，已婚有配偶

7819人(46.2%)，未填报3512人(20.7%)。
表1 深圳市残疾人残疾状况分析结果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填报

合计

n

残疾等级内占比(%)

残疾类别内占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n

残疾等级内占比(%)

残疾类别内占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n

残疾等级内的%

残疾类别内占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n

残疾等级内的%

残疾类别内占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n

残疾等级内占比(%)

残疾类别内占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n

残疾等级内占比(%)

残疾类别内占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残疾类别

未填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9

100

61.2

0.3

49

0.3

100

0.3

视力

501

8.9

46.6

3.0

151

4.6

14.0

0.9

91

2.2

8.5

0.5

333

9.0

30.9

2.0

0

0

0

0

1076

6.4

100

6.4

听力

973

17.3

53.8

5.7

253

7.7

14.0

1.5

412

9.8

22.8

2.4

169

4.5

9.4

1.0

0

0

0

0

1807

10.7

100

10.7

言语

153

2.7

58.8

0.9

28

0.8

10.8

0.2

26

0.6

10.0

0.2

53

1.4

20.4

0.3

0

0

0

0

260

1.5

100

1.5

肢体

1371

24.3

19.0

8.1

1251

37.9

17.4

7.4

2042

48.4

28.4

12.1

2538

68.2

35.2

15.0

0

0

0

0

7202

42.5

100

42.5

智力

770

13.7

30.7

4.5

510

15.5

20.3

3.0

808

19.1

32.2

4.8

419

11.3

16.7

2.5

0

0

0

0

2507

14.8

100

14.8

精神

1468

26.0

42.9

8.7

992

30.1

29.0

5.9

773

18.3

22.6

4.6

191

5.1

5.6

1.1

0

0

0

0

3424

20.2

100

20.2

多重

400

7.1

66.6

2.4

115

3.5

19.1

0.7

69

1.6

11.5

0.4

17

0.5

2.8

0.1

0

0

0

0

601

3.6

100

3.6

总计

5636

100

33.3

33.3

3300

100

19.5

19.5

4221

100

24.9

24.9

3720

100

22.0

22.0

49

100

0.2

0.3

16926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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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非农业户口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状况

此次调查深圳市非农业户口残疾人共计 16,887

人，其中收入低于低保标准 665人(3.9%)，低于低收

入标准或低保边缘标准 626人(3.7%)，其他 14,630人

(86.6%)，未填报966人(5.7%)。

3.2.3 非农业户口残疾人家庭住房状况分析

自有产权住房10,753人(63.7%)，享受住房保障政

策(廉租房或公租房等)463人(2.7%)，无房(18周岁及

以上可选)4705 人 (27.9% )，未填报 966 人 (5.7% )。

3.2.4 残疾人社会保险状况

参加社会保险的残疾人共计5945人，其中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16周岁及以上填报)1749人(29.4%)，

享受居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304人(5.1%)，参加医疗

保险(城镇居民/新农合)2721 人(45.8%)，享受医疗保

险缴费补贴1171人(19.7%)。

3.2.5 残疾人社会救济及福利补贴状况

享受社会救济及福利补贴的共计31,811人次，其

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560人次(1.8%)，特困人员供养

(城乡集中或分散供养)227人次(0.7%)，医疗救助5568

人次(17.5%)，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050人次(6.4%)，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952人次(12.4%)，其他福利补

贴15,602人次(49.0%)，没有社会救济及福利补贴146

人(0.5%)，未填报31人(0.1%)。

3.3 残疾人康复需求

目前康复需求共计25,780人次，其中康复医疗需

求 6449 人 次 (25.0% )， 功 能 训 练 需 求 4839 人 次

(18.8%)，辅助器具需求 5980人次(23.2%)，无康复需

求 8479 人次 (32.9%)，未填报 33 人 (0.1%)。数据显

示，深圳市残疾人康复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康复医疗

和辅助器具。

3.4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需求

无障碍改造需求共计18,387人次，门前坡道、扶

手427人次(2.3%)，房门改造137人次(0.7%)，卫生间

改造838人次(4.6%)，厨房改造139人次(0.8%)，闪光

门铃、可视门铃(聋人用)355人次(1.9%)，煤气泄露报

警发声装置(盲人用)160 人次(0.9%)，上网读屏软件

(盲人用)120人次(0.7%)，其他无障碍改造需求1545人

次 (8.4%)，无需求 12,887 人 (70.1%)，未填报 997 人

(5.4%)。

3.5 残疾人康复服务状况

得到康复服务共计19,791人次，其中得到康复医

疗 4836 人 次 (24.4% )， 得 到 功 能 训 练 3451 人 次

(17.4%)，得到辅助器具 4029(20.4%)，未得到康复服

务 7,442人次(37.6%)，未填报 33人次(0.2%)。数据显

示，深圳市残疾人得到的康复服务主要集中在康复医

疗和辅助器具。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针对深圳市残疾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服务

需求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深圳市肢体残疾人数最多，言语残疾人数最少；

一级残疾最多，二级残疾最少；福田区人数最多，盐

田区人数最少；0~18岁 2943人，60岁以上残疾人仍

然是最大的残疾群体。

多数残疾人的收入、住房、社会保险状况和社会

救济及福利补贴情况处于主流化发展水平。

在康复需求方面，需要康复医疗和辅助器具人数

最多；在无障碍改造需求方面，需要卫生间和其他无

障碍改造的人数最多；在康复服务方面，得到过康复

医疗人数最多。

针对以上情况，提出如下建议。①基于 ICF开展

对深圳残疾人的残疾和功能状态的研究与分析，确定

深圳残疾人的年龄、地域以及婚姻状况等，为今后发

展残疾相关的服务提供数据支持。②对比深圳残疾人

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与深圳市民的情况，分析影响残

疾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找出残疾人社会经济

发展的短板和问题，从而设计有针对性的包容性发展

的措施，促进康复和基本服务发展[16]。③根据对残疾

人的功能障碍和服务需求的分析，为发展精准服务提

供理论支持。④建立基于深圳残疾人功能障碍和服务

需求的大数据平台，构建残疾人服务业的互联网+模
式，及时了解残疾人的服务需求，提供精准性、跨部

门、覆盖终身的服务。强调服务的及时性、可及性以

及可负担性[17]。⑤建立高水平的残疾研究平台，根据

深圳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开展高水平的研

究，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广研究成果在政策发

展和实施以及服务领域的应用，提升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科学水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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